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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間 | 109年9月11日（星期五） 

地 點 | 
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3樓國際會議廳 

（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4號） 

主辦單位 |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

承辦單位 | 左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

臺北市 

2020開發好政智慧生態論壇 

會 議 

實 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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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活動內容 與會貴賓 

09:30-10:00 報到入場 

10:00-10:10 開幕致詞 長官及貴賓致詞 

10:10-10:30 

專題報告 

臺北整體開發4.0 

邁向宜居永續城市 

主講人： 張治祥 (臺北市地政局局長) 

10:30-12:00 

專題論壇(一) 

新區開發導入 

智慧生態的實績與精進 

主持人： 

主講人： 

與談人： 

邱英浩 (臺北市立⼤學市政管理學院院長) 

陳光雄 (光世代建設前董事長) 

黃 群 (臺北市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總隊長) 

洪智揚 (臺中水湳智慧城建築師) 

李鎮宇 (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主任) 

陳⼤同 (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經理) 

12:00-13:00 午餐休息 

13:00-14:30 

專題論壇(二) 

區段徵收安置計畫 

嶄新的議題與挑戰 

主持人： 

主講人： 

與談人： 

易立民 (臺北市地政局副局長) 

辛年豐 (逢甲⼤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) 

蔡金鐘 (桃園市地政局副局長) 

徐鳳儀 (新北市地政局主任秘書) 

林子琳 (環境法律人協會秘書長) 

劉曜華 (逢甲⼤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) 

14:30-14:50 茶敘 

14:50-16:00 

綜合座談 

區段徵收 

與市地重劃的下一步 

主持人： 

與談人： 

張治祥 (臺北市地政局局長) 

王靚琇 (內政部地政司司長) 

蔡金鐘 (桃園市地政局副局長) 

徐鳳儀 (新北市地政局主任秘書) 

何憲棋 (臺中市地政局專門委員) 

范乾峯 (臺北市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副總隊長) 

劉曜華 (逢甲⼤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) 

16:00 閉幕散場 

會議議程 Agend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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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賓致詞 

•內政部花敬群政務次長 

  內政部花敬群次長蒞臨致詞表示，整體開發是進行空間環境改造必經的過程。政府

應從民眾角度出發，超前部署預想民眾需求進行溝通，一路以來施政不當、計畫不當的

經驗，都會影響現今的政策推動，而這些政策必須要兼顧民意、各種扭曲言論的考驗。 

  花次長認為區段徵收的初衷，就是追求公平整體開發，⼤家共同負擔並分享開發成

果，本質是雨露均霑的合作，所以區段徵收是立意良善的政策。但怎麼樣把它做好，就

是政府的責任，重點在於如何在法治的基礎做必要的調整。而安置為區段徵收爭議的主

要原因之一，強調再溝通的重要性，更期許透過這次的論壇，傾聽各方意見，內政部將

與地方政府攜手努力把區段徵收做得更好。 

內政部 花敬群政務次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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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賓致詞 

•臺北市柯文哲市長 

  柯文哲市長蒞臨致詞時首先提到臺北市過去已完成整體開發面積達2,237公頃，提

供公共設施用地800公頃，包括民生社區、信義計畫區、基隆河截彎取直、串連內湖科

技園區、南港經貿園區、南港三期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及開發中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，打

造臺北科技走廊，佈設有系統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，在臺北的城市發展中扮演極為重要

角色，可說是「關關難過，關關過」。也提及「宜居永續」是臺北市的城市願景，秉持

進步價值，體現「為市民服務，替城市創新」的使命。 

  柯市長進一步談到近期受矚目的社子島開發案，表示在地禁建50年，累積半世紀

的問題很難一次處理完，導致小問題累積成⼤問題，因此怎麼做都不會讓全部人滿意，

但還是要解決。不能因「少數利益犧牲多數利益」，也不能因「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

益」。市府選擇誠實面對，願意持續傾聽地方意見，找出最適合的解方。 

  最後，柯文哲市長期許在下午的綜合座談中能夠「專業問題，專業解決」，透過各

與談人拋出專業看法相互討論，將社子島的傷害降至最低，並且強調問題一定要及早解

決，不要等小問題變成⼤問題，彰顯臺北市政府一貫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務實作法。 

臺北市 柯文哲市長 



專題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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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報告 
 

•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張治祥局長 

  由主辦單位張治祥局長進行「臺北整體開發4.0邁向宜居永續城市」專題報告，詳

細介紹臺北市整體開發的演進過程，⼤致分為四個階段—從日據時期開啟第一階段，

主要注重地籍平面式的整理，且當時已經有建造道路系統、開闢公園綠地的概念，在實

施地籍重劃後，使地籍完整齊一；第二階段，則是於戰後臺北市處於都市擴張、人口⼤

幅成長時期，臺北市辦理了全國首件市地重劃－松山一期重劃區也就是著名的民生社區，

另外在華江地區進行整建更新、興闢國小等等；第三階段，強調與國際接軌，例如松山

二期重劃區─信義計畫區為臺北市面積最⼤，也是全國第一個實施都市設計審議的重劃

案，全面進行市容、美學的管制；第四階段，則朝向永續發展的道路，在推動智慧生態

建設的同時，也導入了公民參與、歷史傳承的理念，保留在地文化資產，持續精進。 

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張治祥局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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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論壇（一）「新區開發導入智慧生態實績與精進」 

 

•主持人 臺北市立⼤學市政管理學院 邱英浩院長 

  邱英浩院長感謝張治祥局長精彩的專題報告，再一一介紹本場次主講人及與談人的

經歷與專長。 

•主講人 光世代建設 陳光雄前董事長 

  陳光雄前董事長提及建築是影響生態的一個重要因素，點出地球上面臨的三⼤問

題—地球暖化、人口爆炸及城市化，以提出面對都市生態系統五⼤失衡的解決方案。

陳光雄前董事長認為，現今城市應該走向「生態城市」才能稱為智慧，且應以智慧生態

社群建造為目的，並強調各城市導入智慧生態應依據詳細數據及氣候進行規劃，提出推

動城市森林、發展健康住宅、IOC中心等願景，期待智慧城市普及化。 

•與談人 臺中水湳智慧城 洪智揚建築師 

  洪智揚建築師分享臺中水湳區段徵收工程中央公園規劃設計案，介紹新區開發導入

智慧生態實例。整個中央公園的設計核心主軸在於結合地表紋理及⼤氣氛圍。首先，在

生態手法的部分，藉由高低起伏的地型設計及透水鋪面吸水、儲水的特性，讓⼤部分的

雨水得以保留在基地內；且園區植物83%為原生樹種，並將既有喬木及新植喬木、不同

年齡的喬木混合種植，保持植栽的生物多樣性；氣候氛圍的部分，則是透過電腦模擬無

形的溫度、濕度及污染指標，規劃園區的活動場域，並透過智慧市民感測裝置，蒐集即

時氣候資訊與市民分享。 

•與談人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李鎮宇主任 

  李鎮宇主任分享智慧生態社區與智慧城市的差異，兩者在目標及執行方式有很⼤的

不同，智慧城市是以「民眾」為導向，旨在解決問題、產業推動，而智慧生態社區則以

「環境永續」為主，重視生態及環境保育。李鎮宇主任也提醒智慧城市本身是很多元的，

依各城市不同的需求及特性有不同的定義，提及新創背後即代表風險，需要審慎思考。

另表示在基本定義上，智慧城市包含了部分生態社區概念，有效的整合並協調兩者之間

的比例與連結方式，對於形塑未來都市是非常重要。 



專題論壇 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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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與談人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陳⼤同副總經理 

  陳⼤同副總經理分享城市基盤，認為智慧生態城市必須透過智慧設備蒐集環境數據，

進而營造出符合自然環境的生態規劃，並分享誠品行旅入口景觀意象改善、新北市林口

機關用地整體規劃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等3個不同尺度的案例，提及推動的決心與

效率是是一項重要因素，並且再三強調環境數據與因地制宜的重要性。 

主持人 邱英浩院長 主講人 陳光雄前董事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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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交流及討論 
 

  黃群總隊長表示，現今臺北市政府針對整體開發有許多精進作為，如成立府級推

動小組，以加速跨局處的協調統整，即時解決並發現問題，也提及導入智慧生態後，後

續的維護管理是一⼤考驗，應妥為注意並要求維管單位，且在推動政策時應傾聽民眾意

見、加強在地溝通，符合在地需要。 

  而與會人員針對智慧和生態結合提出三個問題，包括：智慧生態如何結合美學？區

域性開發是否應該跟城市有所連結？若要納入智慧、生態設施，成本的估算該如何拿捏？ 

  陳光雄前董事長針對「智慧生態如何結合美學」說明無論什麼案子，都要有規劃師

和設計師的參與，若能邀請藝術家製作裝置藝術，會是一個很好的考量點。邱英浩院長

補充現今都市規劃多以數據、量化的方式解決問題，然人類主觀意識未必與數據結果一

致，在人與生態環境之間，數據應為輔助角色，仍須回歸人本。李鎮宇主任則表明「智

慧」應為輔助，例如智慧交通，是以交通為主體，智慧生態城市則應以生態為發展重點。

邱英浩院長則針對美學發表看法，認為價格和美感不一定劃上等號，事物的價值與成本

是不同的。 

由左至右：黃群、陳⼤同、李鎮宇、洪智揚、陳光雄、邱英浩 



專題論壇 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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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主持人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易立民副局長 

  易立民副局長提出安置計畫的公平性的疑慮，居住人口不論合法、非法，在安置照

顧是否需要等同視之？認為區段徵收在後續引發的安置問題，必須要有深度的探討。並

介紹本議題先由辛年豐副教授以兩公約的角度論安置計畫，再由實務經驗豐富的蔡金鐘

副局長、徐鳳儀主任秘書說明安置面對的問題及實際的案例，最後由林子琳律師、劉曜

華副教授分別以環境法律、都市規劃的角度切入，帶領⼤家思考安置計畫所面臨的問

題。  

•主講人 逢甲⼤學土地管理學系 辛年豐副教授 

  辛年豐副教授主要以既有法律制度及對法律制度的反思、反饋作為整個演講的主脈

絡，先釐清居住權跟財產權的不同，並針對適足居住權做解釋，將其帶到臺灣本土的法

規去做探討等等，針對安置的問題拋出議題，強調導入正當法律程序的必要性，以桃園

航空城、南鐵東移案的具體案例進行安置議題的討論，最後以國際化的人權能夠應用在

城市架構中、應以預警原則的態度面對城市治理的願景作結。 

 •與談人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蔡金鐘副局長 

  蔡金鐘副局長以桃園航空城徵收案為例，提出地上物拆遷是民眾反彈最⼤的議題之

一，可見安置的重要性。航空城計畫以「一里一安置」及「先建後遷」兩⼤主軸作為拆

遷戶區位規劃與執行作業之研擬原則，並延伸８⼤措施，在現有建物的保留、居住權益

的保障及現金救助等面向均有規範。在特殊安置的部分，劃設農業專用區及社會福利專

用區，並針對弱勢家戶家發特別救助金。此外，符合條件的住戶得優先承購、承租的住

宅除價格租金低於市價一定成數外，位址坐落於捷運沿線生活機能佳，且以綠建築打造

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，並與民間公會合作，協助建置安遷租購屋諮詢媒合平台，提供居

民多元安置選擇。蔡副局長最後表示航空城一路走來持續與民眾溝通，降低疑慮，期許

政策能關關難過關關過。  

專題論壇（二）「區段徵收安置計畫 嶄新的議題與挑戰」 

主持人 易立民副局長 主講人 辛年豐副教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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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與談人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徐鳳儀主任秘書 

  徐鳳儀主任秘書表示，安置計畫是區段徵收成敗的一⼤關鍵，新北市政府的安置現

況以法令規範為主，像是房屋補助費、人口遷移費、針對弱勢團體的特別救助金、優先

安置土地等因應措施，考量臺北⼤學的安置住宅當時所遇到的困難及經驗，新北市政府

認為房與地之間仍應以安置土地為優先，並且針對安置土地的條件進行較為深入的解釋。

徐鳳儀主任秘書表示，新北市政府現階段仍依法以房屋所有權人為安置主體，未來針對

其他建物所有權人如何安置，府內已開始做檢討及研議。並提醒在訂定安置計畫時，對

合法房屋所有權人的公平性應一併考慮，如將開發區內拆遷戶全數納入安置，開發成本

恐無法負擔，亦轉嫁到合法房屋所有權人身上，其中的公平性也需要被進行檢視。期許

隨著經驗累積未來能發展出更完善的安置制度。  

•與談人 環境法律人協會秘書長 林子琳律師 

  林子琳律師提及區段徵收的爭議，認為沒有先解釋區段徵收的必要性是造成居民的

不理解的主要原因，並提出地價非土地價值的唯一標準、規劃者應回歸居民，而非只能

被動接受等想法。林子琳律師再依據社子島區段徵收安置計畫進行不同的問題討論，如

租金雖已低於市場行情，但居民的家戶收入是否能負擔？若無法掌握實際狀況，安置計

畫都是空談，政府應做充足的調查並妥為溝通，才能使計畫順利進行。在最後針對適足

居住權去做呼應，澄明NGO工作者最主要的目的是幫助政府和人民溝通協調，並呼籲

政府應持續與民溝通，才能了解居民確切需求。 

•與談人 逢甲⼤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劉曜華副教授 

  劉曜華副教授以社子島為例，提出都市規劃為政府取得開闢公共設施用地的方式之

一，認為人民沒辦法信任政府才是都市計畫無法順利推行的根本原因。並從都市發展的

三步驟延伸，表示規劃專業是以整體利益為出發點，考量整體的必要性、正當性及市場

性，然面對個體安置卻很是困難，並針對區段徵收的安置配套、補助措施是否逾越地主

共同負擔範疇拋出問題討論。 

  劉曜華副教授提出都市規劃目的為土地資源重新分配，不應加諸過重的居住權枷鎖，

個體居住權非涉土地資源分配，應回歸社會義務範疇以住宅法保障。並以遊民居住權為

例，指出不同地區的遊民若因所在地涉開發與否而享有不同的居住權益，是有失公平性

的。最後，劉曜華副教授也向⼤家呼籲，改變不代表變壞，但不改變不代表更好，希望

⼤眾在注重自身的利益外，也能關注自己以外的議題及公共事務。 

 



專題論壇 (二) 

11 

意見交流及討論 
   

  地政司王靚琇司長首先提問，希望能夠聽到林子琳律師針對劉曜華副教授所拋出

議題的看法，及詢問NGO是否能夠從旁協助與民眾溝通。林子琳律師回應，「時機點」

會是溝通的一⼤重點，政府不應該到了計畫末端才和民眾溝通，並澄清NGO機構主要

是民眾和政府機構間的橋樑，而非NGO本身有說服居民的義務。 

  易立民副局長總結表示，以臺北市政府與民眾的溝通的經驗，本質上並不應是說服。

而若能雙方能有退讓，才是有效的溝通。另溝通的時機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，應在

計畫初期即啟動溝通，才有互相退讓的空間，提供⼤家思考。 

由左至右：劉曜華、林子琳、徐鳳儀、蔡金鐘、辛年豐、易立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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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座談 「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的下一步」 
 

•與談人 內政部地政司 王靚琇司長 

  王靚琇司長認為制度必須與時俱進，且實質上都市土地整體開發的的面積並不⼤，

但對公共設施用地的提升有很⼤的貢獻，並針對全國都市土地整體開發實施成果，比較

六都開發面積及區域以高雄市為最多。另外王司長提到，在勘選整體開發範圍時，財務

自償性是必須考量的主要因素，並且呼應辛副教授演講時提及的適足居住權、劉副教授

所提醒的都市計畫溝通概念。王司長也拋出土地的實質供給量是否過剩的問題，提出未

來人口負成長等公共議題。最後王司長說明了內政部現階段的成果及精進作為，並點出

土地開發方式的決定其實是在「規劃」，應重視都市規劃的現況調查並落實通盤檢討，

讓後續的整體開發手段能順利推行。 

 •與談人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何憲棋專門委員 

  何憲棋專門委員以自身經驗與⼤家分享，認為行政機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非常重要，

當前面臨土地稀少性、貧富差距、人口負成長，亦指出人口仍會⼤量往都市移動，從而

臺中市藉由區段徵收、市地重劃進行開發，現階段區段徵收的爭議最⼤，然以結果論而

言，何專委認為區段徵收未必比市地重劃差，並提出希望未來市地重劃亦建立安置計畫

的願景。 

  何專委提及區段徵收制度已發展成為臺灣模式，與國外案例不能相提並論。且以臺

中市政府地政局溝通的經驗，認為非正式管道和地主溝通也是不錯的方式，先讓地主整

合較有一致的意見，有助於問題的收斂，且強制拆遷是個一直存在的議題，「土地開發

是經過選擇的、重要的公共利益」，土地處分應與開發目的做連結，最後以介紹臺中

「共好開發」作結。 

 •與談人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范乾峯副總隊長 

  范副總隊長先回應林律師對於區段徵收的疑慮，提及區段徵收需經內政部土地徵收

審議小組決議具有正當性才能施行。范副總隊長提出自己的觀點，認為現今審議機制上

存有兩⼤謬誤：首先依程序需至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核准區段徵收計畫後，該區段

徵收的正當行才被核定，在那之前該案呈現正當性未確定的窘境。再者，因利害關係人

及需用土地人無民主辯論的機會，導致審議決定存有偏誤的疑慮。范副總隊長建議由土

地徵收審議小組先確定區段徵收的正當性，修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後，最後再談完全補

償與妥適安置的建議，並於審議區段徵收正當性階段辦理公開聽證，聽取雙方意見後作

成准駁決定，較能讓反對方信服。 



綜合座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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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 張治祥局長 與談人 王靚琇司長 

與談人 何憲棋專門委員 與談人 范乾峯副總隊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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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座談 提問與回應 
   

  張治祥局長先感謝在場嘉賓的熱情參與，並提及區段徵收的公平性優點，以社子

島的案件為例，認同溝通的時機非常重要，但因社子島議題延宕了太久，使居民對於議

題麻痺，市府雖費時一年半和地方說明，仍有許多民眾不願意和政府溝通，並點出政府

在過程中遭遇的困難，接續開放提問。 

 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與會人員提問，想知道「適足居住權」是如何看待違章建築，以

及中央立法或行政機關有無更詳細的規範。辛年豐副教授回應，非正規住居的問題與違

章建築是不一樣的層面，是資源排序的問題，必須去釐清非正規住居的原因後再給予補

救措施，並指出劉副教授與林律師演講內容看似為兩種立場，本質上仍有許多共通點，

例如提倡執行都市計畫前應先行調查，即為一種溝通方式。王司長也提出自身看法，認

為若要補償則一定以合法建築為主，雖依循兩公約的規範，實際執行仍需要視整體財務

胃納程度、針對較為弱勢的群體給予適當的補貼與救濟。 

  內政部地政司吳萬順前司長發言認為，所有的問題都出在人身上，而財產利害關係

就是最⼤的主因，認為贏家是堅持溝通到最後的人，若希望溝通能順利，應以關鍵意見

領袖為主要溝通對象，才能減少意見的分歧。吳前司長針對社子島事件提出願景，期許

在柯市長和張局長任內能解決社子島問題，最後表示違章建築為臺灣特有的問題，國外

案例與規範不見得適合，還是需要靠臺灣人自己解決。而土地問題歸結最終還是權利與

利益的分配，並針對現況的困難闡述個人意見。 

 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與會人員提問有關分配空間化的作法，認為容積率若記載在登記

簿上，可能會造成日後都市更新的執行困難，而王司長認為利用區段徵收搭配都市更新

或許是可以考慮的方向。 



綜合座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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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左至右：劉曜華、范乾峯、何憲棋、徐鳳儀、蔡金鐘、王靚琇、張治祥 

  蔡金鐘副局長則回應現場提問有關桃園A10站地區區段徵收案房租補助費發放的疑

問，桃園市政府為避免點交時間不一致造成公平性的疑慮，統一一次支付80萬補助費，

並分享桃園航空城的經驗，同時對一般徵收、區段徵收、市地重劃等３種開發制度表達

個人意見。 

  張治祥局長表達此次論壇讓人意猶未盡，也鼓勵各地區多舉辦相關的座談，最後論

壇在現場播放即時花絮影片中圓滿落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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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壇花絮 



論壇花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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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資料－專題論壇(一)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陳⼤同副總經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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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論壇(二)－環境法律人協會 林子琳秘書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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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論壇(二)－逢甲⼤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劉曜華副教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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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座談－內政部地政司 王靚琇司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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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座談－臺中市地政局 何憲棋專門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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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座談－臺北市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范乾峯副總隊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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